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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 会  安全理事会 

第六十九届会议  第七十年 

议程项目 35 

中东局势 

  2015年 5月 11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

同文信 

 奉我国政府指示，谨通知阁下，2015 年 4 月 14 日 10 时 40 分，在阿伊塔伦

郊外 Hamra 地区，以色列敌人留下的一枚地雷爆炸，炸断了平民 Muhammad 

Ibrahim Murad 的左腿。受害者给送到宾特朱拜勒的 Salah Ghandur 医院。 

 我要重申，我国政府信守其在国际决议下的承诺。我呼吁安全理事会以尽可

能强烈的措辞谴责这一攻击，并迫使以色列停止从空中、海上及陆上侵犯黎巴嫩

主权和履行安全理事会第 1701(2006)号决议为其规定的所有义务。 

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5 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。 

常驻代表 

大使 

纳瓦夫·萨拉姆(签名) 

 

 


